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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2018年3月，国家能源局12398能源监管热线（以下简称12398热线）共收到有效信息6660件，环比增加5.53%。
按诉求性质分类，投诉256件，占有效信息的3.84%；举报16件，占有效信息的0.24%；咨询5823件，占有效信息的87.43%；表扬、求助、建议等其他方面565件，占有效信息的8.48%。
按反映渠道分类，12398电话6598件，传真1件，电子邮件61件。（2018年3月收到有效信息情况见表一）
表一 2018年3月收到有效信息情况
单位：件
反映渠道
投诉
举报
咨询
其他
小计
12398电话
243
4
5822
529
6598
传真
0
0
0
1
1
电子邮件
13
12
1
35
61
合计
256
16
5823
565
6660
二、分类情况
2018年3月收到的有效信息中，电力行业类4747件，占71.28%；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类1124件，占16.88%；石油天然气行业类132件，占1.98%；煤炭行业类7件，占0.11%；其他事项650件，占9.76%。
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共243件。从业务分类情况看，项目建设方面2件，占0.82%;电力安全方面24件，占9.88%;市场准入方面2件，占0.82%;供电服务方面197件，占81.07%;成本价格和收费方面10件，占4.12%;其他方面8件，占3.29%。（2018年3月电力行业有效信息按业务分类情况见表二）
表二  2018年3月电力行业有效信息按业务分类情况
单位：件
业务类别
投诉
举报
咨询
其他
小计
规划和政策
0
0
2
0
2
项目建设
0
2
0
3
5
电力交易
0
0
2
3
5
电力安全
21
3
148
47
219
市场准入
0
2
643
10
655
供电服务
193
4
2074
355
2626
成本价格和收费
10
0
559
34
603
其他
7
1
590
34
632
合计
231
12
4018
486
4747
三、分布情况
2018年3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有效信息数量排序，河南、上海、山东等省（市）列全国前10位；按照投诉举报数量排序，河南、广东、陕西等省排在全国前10位；按照百万人均投诉举报率排序，青海、陕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位于全国前10位。（2018年3月有效信息及投诉举报排名前10位情况见表三）
表三  2018年3月有效信息及投诉举报排名前10位情况
单位：件、件/百万人
排序
有效信息
投诉举报
百万人均投诉举报率
省份
数量
省份
数量
省份
百万人均
1
河南
569
河南
27
青海
0.51
2
上海
561
广东
18
陕西
0.475
3
山东
404
陕西
18
内蒙古
0.398
4
河北
374
辽宁
17
辽宁
0.388
5
江苏
368
四川
17
上海
0.373
6
陕西
335
安徽
16
甘肃
0.346
7
安徽
333
江西
14
天津
0.323
8
广东
330
河北
13
福建
0.313
9
浙江
290
湖北
13
江西
0.307
10
四川
278
福建
12
宁夏
0.299
四、主要问题
投诉举报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其次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
电力行业在供电服务、成本价格及收费、电力安全等方面反映的问题: 一是部分区域供电设备和线路故障造成停电，抢修时间较长；二是个别地区线路老化、负荷增加等导致用户端电压偏低，用户无法正常用电；三是个别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因服务意识不强或者违规操作等原因，影响群众正常用电或者办理涉电业务；四是个别电力设备设施与建筑物距离较近，存在安全隐患。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主要反映了部分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存在困难，相关费用结算不及时等问题。
五、处理结果
2018年3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家能源局派出监管机构对属于监管职责范围的215件投诉举报进行了受理；其他不属于能源监管职责范围的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转办，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告知当事人。
针对群众反映的投诉举报事项，国家能源局派出监管机构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进行了处理：一是通过解释说明，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二是通过协调督促，加快电能质量问题的解决速度，保障了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三是通过责令整改、监管约谈等方式，及时纠正了有关企业的违规行为，维护了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
2018年3月，已办结投诉举报359件(含部分往月结转)，回访率为100%，回访满意率87.19％。（2018年3月12398热线典型投诉举报事项具体处理情况见附件）
附件：2018年3月12398热线典型投诉举报事项具体处理情况通报


